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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10年度施政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農業管理與

輔導業務 

 

一、農業生產與

管理 

 

(一)推動農作

物 生 產

區、對地

綠色環境

給 付 計

畫、建構

優質農業

環境、提

升農機自

動化生產 

1.輔導成立蔬菜、果樹、花卉、雜糧及優質品牌米生產區： 

(1)「優質品牌米生產區」合計生產面積438公頃，本年度因第一期

作休耕，以致種植面積較低。 

(2)「雜糧生產區」合計面積910公頃。 

(3)「水果生產區」合計面積342公頃。 

(4)「蔬菜生產區」合計面積90公頃。 

(5)「火鶴花生產區」合計面積20公頃。 

(6)設置農業經營專區合計面積299公頃。 

2.種苗業登記管理： 

110年領有種苗登記證446件，新增核發19件，換補證件24件，註銷

1件。 

3.推行現代化農機業務： 

110年度共核(換)發農業機械使用證2,409張及農機號牌343片。 

4.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一期生產環境維護(休耕)面積為11,569公頃，重點發展作物面積

1,587公頃，契作692公頃，二期生產環境維護(休耕)面積為2,769

公頃，重點發展作物面積6,940公頃，契作8,191公頃。 

5.鼓勵契作戰略(進口替代或外銷潛力)作物、推廣地方特色作物及小

地主大專業農輔導計畫： 

(1)推廣契作戰略(進口替代或外銷潛力)作物：合計總面積4,995公

頃。 

(2)發展地方特色作物：合計總面積2,967公頃。 

(3)小地主大專業農輔導計畫：輔導專業農民382人、承租活化農地

6,677公頃土地，改善生產設施設備補助金額1,854萬元。 

6.推動臺南好米計畫： 

110年共計推動71.6公頃。 

(二)農藥及肥

料品質管

理、農作

物病蟲害

防治 

1.植物保護共同防治及農藥安全管理： 

(1)水稻病蟲害防治：補助本市水稻育苗技術改良協會辦理稻作育苗

立枯病緊急防治，補助防治10,000公頃所需所需秧苗防治。 

(2)野鼠防治：補助各區公所辦理野鼠防除面積19,648公頃。 

(3)加強農民安全使用農藥教育宣導及管理部分，本市110年度農藥

管理人員(藥商)複訓講習會4場次，因疫情因素皆改以線上上課

方式辦理。 

(4)農藥販賣業執照：核發設立登記17件、變更8件、歇業18件。 

(5)農藥品質查驗：抽檢市售農藥85件送檢；抽檢農藥工廠5間，抽

檢販賣業者44間。 

2.肥料管理： 

(1)抽檢肥料50件送檢，裁處肥料品質或標示等不合格違反肥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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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法罰鍰4件20萬元。 

(2)補助國產有機質肥料4,351公頃、國產微生物肥料1,653公頃、生

物防治資材1,682公頃。 

3.農作物重金屬含量監測： 

抽取農作物樣品15件送檢，檢驗結果全數合格。 

(三)強化農業

資訊調查

與預警制

度及農業

產銷班組

織計畫，

水稻良種

繁殖更新

計畫 

1.加強農情資訊及農業天然災害查報： 

(1)辦理農產業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講習3場、農情調查分區檢討會3

場。 

(2)查核新營等32區農作物田間調查。 

(3)運用行動載具完成大蒜種植面積逐筆調查，精確掌握農業生產資

訊。 

2.整合產銷班落實生產管理運作： 

本市農作類產銷班總計599班。 

3.稻種繁殖更新檢查及稻米生產輔導： 

水稻繁殖田：110年共設置水稻原種田3.3公頃，分別為臺南11號

2.5公頃、高雄145號0.5公頃、臺稉糯1號0.3公頃；採種田設置

195.5公頃，繁殖的稻種約可供應本市110年24,000公頃稻田更新使

用。 

(四)輔導有機

農業、產

銷履歷，

生產安全

健康農產

品，提升

農產品品

質 

1.輔導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及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1)輔導辦理有機驗證面積691公頃。 

(2)輔導辦理產銷履歷驗證：110年12月底本市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之

驗證家數共309家，總計8,603公頃（糧食作物23家1,640公頃、

水果148家950公頃、蔬菜43家153公頃、雜糧特作95家5,860公

頃。蜂產業：22家5,356箱。 

(3)有機農糧產品檢查及檢驗：110年度抽驗田間及市售有機農糧產

品394件，不合格2件，合格率99.5%。 

2.辦理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 

辦理田間及集貨場農作物農藥殘留檢驗工作，110年度共抽檢本市

農產品642件，不合格件數3件，合格率99.5%。 

二、保育綠美化  

(一)配合林業

政策推廣

造林保護

森林，增

加森林覆

蓋率，落

實森林生

態系經營 

1.執行林業政策，保護森林資源落實森林生態系經營，達成永續林業

之目標：辦理林作物之地上物查估、審查工作26件及山坡地開發利

用回饋金案件33件。 

2.辦理本市公私有林、租地造林之竹木採伐許可申請：110年度尚無

林業用地申請案件，本市目前無租地造林之土地。 

3.輔導各區公所加強林政業務，落實保林護林工作： 

獎輔造林8筆、平地造林16筆、全民造林8筆等。 

4.林地利用及管理： 

(1)辦理林業設施容許使用及林業用地變更非林業使用之審查：6

件。 

(2)林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核發：191.27公頃。 

(3)林業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110年無天然災害查報及救助申請。 

5.執行獎勵輔導造林：  

(1)平地造林計畫：本市110年平地造林計畫持續撫育造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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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7公頃，核發獎勵金1,922萬4,700元，造林分布於本市後

壁、玉井、關廟、白河、將軍、東山、歸仁、鹽水、新市、新

化、官田、柳營、楠西、六甲、大內、善化及七股等17個區。 

(2)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本市110年度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持

續撫育造林面積56.78公頃，核發獎勵金113萬5,600元，造林分

布於本市白河、東山、六甲、大內、新化、玉井、楠西、南化、

左鎮、關廟及龍崎等11個區。 

(3)獎勵輔導造林計畫：本市110年獎勵輔導造林計畫持續撫育造林

面積63.55公頃，自行造林面積9公頃，核發獎勵金159萬8,800

元，造林分布於本市玉井、東山、龍崎、白河、左鎮、南化、楠

西、新化、關廟、六甲及大內等11個區。 

6.輔導辦理林產產銷計畫：為減少農業廢棄物之回收處理困難及其棄

置堆放或任意焚燒等問題，達成「零廢棄、新資材」的目標，創造

農業資源循環經濟。利用麻豆柚子木修枝材製作文昌筆鑰匙圈

1,000份、BBQ木質顆粒100組。 

7.執行林下經濟政策，受理林農申請林下經濟作物混植申請（蜂產

品、香菇、木耳）：110年度尚無申請案件。 

(二)輔導社區

及環境綠

美化 

培育苗木供應本市各機關、學校(國中、國小)、社區村里辦公處等綠

美化環境以及各造林農所需之苗木： 

1.環境綠美化：110年合計配撥苗木數量為107,034株(含造林配撥數

量)，配撥喬木約18,687株、灌木約40,036株、草花48,111株。因

110年上半年遭逢乾旱時期，苗木維護不易，致各里辦公室等公益

單位申請苗木意願下降，造成植栽配撥數量落差。111年度將視情

形積極提升配撥數量。 

2.社區綠美化補助計畫：補助5社區進行新設點綠美化工作及3社區執

行撫育養護，共增加綠地空間計約2,620平方公尺，栽植灌木約924

株、喬木165株。 

(三)辦理生物

多樣性、

自 然 生

態、野生

動植物、

林地、國

家重要濕

地、保護

區 、 園

區、珍貴

樹木之保

育及樹木

褐根病防

治及山海

圳國家綠

道整建維

護 

1.野生動物保育： 

(1)保育類野生動物活體飼養及產製品登記查核、取締非法獵捕、宰

殺；非法架設鳥網拆除等案件查緝： 

A.活體查核計3場： 

a.同保七總隊辦理活體查緝2場，查核結果臺灣畫眉與鳳頭蒼

鷹，均有移送。 

b.會同警察局、林管處及動保處辦理活體查核1戶，並以各種

登記保育類動物為主。 

B.辦理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違法案件移送3件。 

(2)辦理鯨豚擱淺救援工作：110年度尚無鯨豚擱淺需救援。 

(3)處理野生動物危害工作：移除2,178隻綠鬣蜥個體。 

(4)處理受傷野生動物救治：處理無主受傷動物2,203隻 

(7)辦理捕蜂捉蛇為民服務工作：110年捕蜂捉蛇24小時為民服務，

捕蜂計4,284巢，捉蛇計5,874尾。 

(8)官田區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經營管理： 

A.110年園區有64隻成鳥參與繁殖，水雉營巢數69巢，孵化99隻

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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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B.110年園區參觀人數9,165人。 

(9)辦理轄內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宣導推廣工作： 

A.刊登2021商務日誌半頁廣告報導綠鬣蜥防治宣導，讓民眾瞭解

綠鬣蜥活動習性及處置方式，以降低民眾恐慌。 

B.補助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辦理社區導覽解說及環境教育親子營

活動共6場，達300多人參加，以加強認識濕地生態環境保育觀

念。 

(10)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七股黑面琵鷺保護區維護管理： 

A.加強保護區巡護工作，110年1月1日起續雇工進行保護區白

天、夜間及假日巡護，避免人為破壞及維護保護區環境之安

全。全年共進行729人次巡護，並於保護區內拆除違法網具21

組予以銷毀。 

B.進行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內之環境整理及設備維護，修復抽水

及水門設備，整備完成保護區排水機能等，惟110年受疫情影

響參觀旅遊人數降至3,000多人，另保護區水位因控制得宜，

以避免鄰近社區免遭淹水之苦。 

C.110年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A2區土堤修復工程：先打樁、後裝

填地工固袋及以拋塊石保護護岸等方式辦理，計修復628公

尺。 

D.補助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辦理2021黑面琵鷺保育季系列活動─

「黑琵 HAPPY 2021愛黑琵」、「廢鐵成鋼 賴銘傳鐵雕黑琵特

展」、「黑面琵鷺親子輕旅行」等活動，約有2,500人次參與系

列活動。另自由時報、中華日報、電子等媒體報導黑面琵鷺保

育季及2家地方電台報導。 

E.來臺南度冬黑面琵鷺數量逐年增加。從1993年底的206隻，至

2021年1月的2,197隻，保育成果亮眼，呈現臺南是黑面琵鷺重

要棲息地。 

(11)辦理南市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及水雉保

育獎勵方案： 

A.水雉繁殖通報：獎勵645巢(1,618顆蛋)，孵化1,219隻。 

B.輔導水田友善棲地(水雉)申請計21件，案件須符合水田度冬期

不施用除草劑與毒餌條件，俟2月底方可統計通過件數與面

積。另因110年度計畫為第一年執行，多數申請案件已參加農

糧署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休耕補助)，無法同時補助生態給

付計畫，111年度將再行調整辦理模式。 

C.輔導草鴞友善棲地申請計9件，全數通過，通過面積8.084公

頃。 

D.輔導淺坪漁塭曝池期間調節水位(陸上魚塭)申請計47件，截至

110年底通過計6件，通過25.56公頃；餘案因涉及跨年度審

查，後續將納入111年計畫持續輔導。 

E.輔導臺南市農業微生物光合菌教育推廣協會及新化區護國社區

發展協會成立生態巡守隊計2隊。 

2.國家重要濕地保育： 

(1)背景環境生物監測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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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南埤圳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官田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八

掌溪口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及「北門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

案)」。107年3月業已核定八掌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107

年11月及108年3月中央業已核定官田、嘉南埤圳2處重要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北門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已送內政部營建署

審查，目前營建署持續進行推動。 

(3)目前持續進行110-111年度北門及八掌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

生態及地形變遷調查及在地溝通工作計畫、110-111年官田重要

濕地（國家級）度冬巡守及友善農業宣導工作計畫，111年續向

中央爭取經費執行111-112年度嘉南埤圳國家級濕地埤塘環境監

控等計畫。 

(4)辦理「110年度臺南市濕地保育與生態遊憩軸帶盤點及整合性評

估計畫」，盤點相關資源並規劃本市未來可發展之生態旅遊遊程

路線2條。 

(5)辦理「臺南濕地生態農業旅遊景點資訊報章媒體宣導案」，完成3

則報章媒體宣導，並包含回饋電子新聞露出共21則。 

(8)辦理「臺南市濱海植物及海岸林植物研習」，針對工務機關及學

校單位人員進行海岸林樹種植物介紹及栽植管理建議教學，共計

40人參與。 

(9)辦理「濕地標章推廣」並核發貼紙累計11,000張。 

(10)辦理修繕及維護重要濕地告示牌計18面。 

(11)刊登濕地旅遊專題報導計2則，推廣濕地生態體驗行及進行不毒

鳥宣導，引領民眾及親子共同認識濕地生態環境。 

(12)委託公所辦理「埤塘濕地暨周邊景點地圖摺頁製作計畫」以宣

導濕地資源愛護及帶動周邊特色景點發展。 

(13)承租學甲區休耕土地31.0297公頃，作為濕地生態園區之用。 

(14)補助學甲區農會辦理推廣教育體驗活動3場計90人次參加，另僱

用1名臨時工，協助承租土地契約製訂及巡護與維持周邊環境美

化以營造乾淨濕地生態景觀。 

3.珍貴樹木保育及樹木健康管理： 

(1)珍貴樹木健康檢查計277株(現列管株數)，進度100%。修剪54株

次、病蟲害防治41株次、棲地改善4株次、支架及拉撐10株次、

鬆土施肥6株次、其他維護3株次。 

(2)持續清查符合列管條件之珍貴樹木：110年度受理32株進行會勘

調查，皆未達列管標準。 

(3)辦理樹木病蟲害防治工作20株次。 

(4)110年度因疫情影響未召開樹木保護委員會，111年度將視疫情持

續辦理。 

(5)珍貴樹木保育宣導研習： 

A.刊登老樹專題報導2則，帶領民眾認識老樹及地方文史故事。 

B.以上因疫情影響未達4場之目標，111年度將視疫情持續辦理。 

(6)增進「珍貴樹木保育志工隊」之專業知能，協助珍貴樹木保育工

作：志工聯繫暨培訓會1場，針對擔任本市珍貴樹木保育志工者

之專業知能進階訓練。目前志工隊計有40人，認養樹木211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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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持續招募志工以達目標。 

4.樹木褐根病防治： 

(1)辦理罹患褐根病之列管珍貴樹木，藥物防治8株、支撐加固8株。 

(2)辦理協助學校褐根病樹防治345平方公尺。 

(3)辦理樹木褐根病教育宣導推廣研習1場次：110年12月3日辦理

「樹木健康生理及病蟲害防治實務」，參加人數65人。 

5.山海圳國家綠道整建維護：辦理0k-70k 識別系統建置，完成路線串

聯。 

6.實施野生、樹木、動物及濕地保育環境教育宣導，結合族群融合，

並向下紮根，辦理本市中、小學入校宣導15場。因疫情影響未達

標，111年度將持續辦理。 

(1)野生動物國中小入校宣導4場，共8小時，計180人參加。 

(2)辦理「本市國中小濕地生態環境教育入校宣導講座」，落實推動

生態保育理念，促使民眾對濕地及海洋保育有進一步認識，共計

辦理10場講座，計1,200人參與。 

(3)辦理樹木保育國中小入校宣導1場，共2小時，計30人參與。 

7.入侵植物移除及宣導： 

(1)移除銀合歡3.7962公頃。因110年度各公所並未通報移除銀膠

菊、小花蔓澤蘭及香澤蘭之需求，因此以移除銀合歡為主。另為

防治刺軸含羞木避免其擴散，110年度辦理刺軸含羞木熱點分布

調查，調查結果其分佈於吉貝耍大排、虎頭埤水庫、鹽水溪流域

等，已請土地管理機關防除。 

(2)辦理外來入侵植物課程宣導1場、宣導記者會1場及辦理小花蔓澤

蘭收購活動1場，參與人數共計約250人。 

8.為保護世界稀少泥岩地形，指定龍崎牛埔惡地為自然地景(自然保

留區149公頃及地質公園132公頃)，以避免受開發之影響。本案於

110年9月7日送農委會備查，農委會於110年9月14日同意備查完成

所有法定程序。經營管理計畫經費因預算審查稍有延宕，將於111

年度完成。 

三、漁業行政  

(一)水產飼、

養殖水產

品上市前

抽驗及優

質水產品

查驗 

1.辦理轄內水產飼料製工廠，水產品飼料藥物殘留、重金屬、一般成

分、農藥及瘦肉精之抽驗，以取締劣質飼料：110年完成水產飼料

抽驗共計93件(檢驗項目：一般成分、藥物殘留、三聚氰胺、農

藥、荷爾蒙、瘦肉精、重金屬及戴奧辛多氯聯苯等)。其中：1件不

符規定，依違反飼料管理法裁處，餘皆合格。 

2.加強養殖水產品未上市前，藥物殘留及重金屬之抽驗：檢驗項目包

含動物用藥、重金屬及撲滅松與陶斯松等，完成抽驗325件，經檢

驗結果皆符合規定。 

3.本市轄內安平、新營、佳里、將軍等4個魚市場，自行抽檢魚種實

施保鮮劑如甲醛、螢光增白劑、過氧化氫、亞硫酸根及硼砂之快速

檢測，檢出皆為陰性並製作採樣記錄。 

(二)推動水產

品取得國

際認證 

1.持續推動南瀛臺灣鯛取得 ASC養殖國際標準驗證計7戶，並輔導本市

養殖漁民籌組漁業產銷班，逐年完成評鑑。以及取得穆斯林清真認

證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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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魚種辦理 TAP產銷履歷補助申請部分：110年度漁業署核定養殖水

產品產銷履歷計通過補助新申請44戶、追評戶145戶、重評戶55

戶、加工廠3間、輔導團體5個，合計252戶。逐戶將魚苗、飼料、

養殖生產過程予以紀錄，使水產食品從產地(養殖場)到餐桌所有資

訊公開、透明及具可追溯性，建構安全體系，保障消費者食用安

全。 

(三)智慧養殖

及結合綠

能發電場

域 

1.室內漁業養殖結合綠能發電場域，共核准67個案場設置，面積計

146公頃；室外養殖經營結合綠能專區劃設，核定6個專區，並有4

專區(面積343公頃)取得綠能設施容許，促進傳統養殖漁業升級。 

2.輔助設置智慧型養殖漁場，110年共補助50場漁場裝設設備（水質

監控、智能電箱系統、自動投餌、進排水或系統性結合多項功能等

設備），補助金額約704萬元。 

四、漁業建設  

(一)穩定養殖

區生產環

境計畫及

改善轄內

養殖產業

環境 

1.辦理養殖漁業生產區(海埔、保安、南興、雙春、國安、六官)進排

水路、水門及漁產道路等公共設施之維護工程，提供養殖魚塭適地

適養完善環境。 

(1)執行「北門區雙春及南興養殖區排水路等3件改善工程」案，總

經費為4,166萬6,000元，目前施工中，預計於111年1月底完工，

共施作3件排水，改善排水長度1369公尺，受益面積合計123公

頃。 

(2)執行「七股區國安養殖區5中排改善工程」案，總經費為2,618萬

元，目前施工中，預計於111年2月底完工，改善排水長度653公

尺，受益面積合計51公頃。 

(3)執行「北門保安養殖生產區排水溝堤延續改善工程」案，總經費

為1,580萬6,000元，於110年2月25日完工，改善排水長度865公

尺，受益面積合計50公頃。 

(4)執行「北門海埔生產區4號排水路及保安生產區三中排等2件工

程」案，總經費為1,285萬9,000元，於110年8月20日完工，改善

排水長度685公尺，受益面積合計35公頃。 

(5)執行「北門區海埔、雙春及南興養殖區等3件改善工程」案，總

經費為5,968萬元，於110年7月26日完工，改善排水長度3,151公

尺，受益面積合計160公頃。 

2.生產區未設立前或屬魚塭集中區，辦理養殖環境改善工程，主要施

作進排水溝渠、重力式擋土設施、進排水閘門及養殖漁產道路：

110年農業局委由區公所辦理養殖漁業生產區進排水路、擋土牆及

漁產道路等工程計84件、總金額5726萬190元，改善道路長度約

30.2公里，排水溝1.09公里。 

3.魚市場及加工廠整建，活絡水產銷售通路 

配合南31線道路拓寬，補助南縣區漁會整建下山漁港七股魚市場，

總經費450萬元(漁業署：225萬元、市府：145萬元、漁會自籌80萬

元)，已於110年12月3日驗收完畢。 

4.形塑生產、加工、物流一體化之將軍智慧水產加工及物流運籌中心 

透過水產加工廠及冷凍倉儲系統性的設置解決當前漁業產業課題，

除從漁民的角度，協助管理產銷秩序，同時減少漁產運輸成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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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漁產新鮮度，提升其價值，並善用本案交通優勢，增加水產品國

內、外出貨力。另外亦解決現有家庭加工廠合法化困境，透過集中

代工、管理，減少冷凍設備、污水處理設施建置成本，兼具環保與

經濟效益，並達成水產外銷標準，多元化銷售管道。 

(1)計畫建置經費1.44億元，由漁業署補助7,200萬。 

(2)臺灣鯛及虱目魚加工產線年處理量4,300噸，年凍儲量約1,000

噸，周轉使用約6,000噸。 

(3)預計111年4月15工程開工，112年6月30日完工。 

(二)農漁產冷

鏈雙核心-

將軍智慧

水產品加

工及物流

運籌中心 

1.將軍漁港水產加工廠用地(17,200㎡)，導入智慧科技，設置集貨加

工、預冷、冷藏及冷凍物流中心，聚集台南漁產，推動內、外銷。 

2.第一階段：以建置「智慧水產示範基地」為目標，利用基地1/4土

地(0.43公頃)，以廠商投資能力考量，興建加工廠(2層計490坪、

凍庫單層245坪及停車運作空間，經費1.43億元。規劃處理水產每

年4,300公噸。 

3.第二階段：視後續經營需求，再調整利用其餘土地(1.27公頃)，進

行「水產加工轉運樞紐」計畫，目標除產銷調節，並發展為物流中

心，增加水產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 

4.110年已提送基本設計至漁業署審查，預計111年細部設計經漁業署

審查通過後於5月開工、112年6月完工，興建完成後，規劃依促參

法委外經營。 

五、畜牧產銷及

管理 

 

(一)飼料、獸

醫 師

(佐)、畜

牧場登記

管理、家

畜 禽 產

銷、肉品

市場管理

輔導、屠

宰場、肉

品加工廠

等相關畜

牧事業設

立申請輔

導、輔導

畜牧場斃

死畜禽處

理、畜牧

場汙染防

治 

1.獸醫師(佐)登記管理： 

辦理獸醫師(佐)開業執照、執業執照核發及獸醫師(佐)執業執照歇

業申請，變更執業處所申請，110年度執業執照核發33件、執業執

照歇業16件、執業執照異動11件；開業執照核發9件、開業執照異

動1件；辦理獸醫師跨區執業核備132件。 

2.飼料登記管理： 

(1)辦理本市轄區內飼料廠及畜牧場之飼料抽樣檢查，110年度共抽

查飼料中之受體素13件、磺胺劑及奎諾酮類9件、其他藥物11

件、黃麴毒素22件、三聚氰胺5件、農藥6件、限量重金屬31件、

有害重金屬9件、動物性蛋白質檢測(反芻動物飼料)14件、過氧

化價檢測(飼料用油脂)4件、戴奧辛14件、蘇丹紅5件，總計144

件，其中140件符合規定、4件未符規定(限量重金屬過量)。 

(2)110年度訪查畜牧場及飼料廠共計51場次。 

(3)受理業者申辦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及飼料販賣登記證，110年

度核發飼料販賣登記證2件；核發自製自用飼料戶登記證換發2

件。 

3.畜牧場登記管理及查核工作： 

(1)受理畜牧場農業用地容許作畜牧設施案件之申請及審查核發同意

文件，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0日完成容許使用申請案件125

件、容許變更127件、容許使用展延44件、容許使用廢止1件，容

許使用補發7件，總計304件。 

(2)受理畜牧場申設畜牧場登記案件申請及審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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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0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43件、變更

登記88件、停復業4件、歇業6件、補發3件，總計144件。 

(3)受理畜牧場畜禽飼養登記證書之展延申請及變更、歇業核發作

業，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0日變更6件、展延8件、歇業4

件、補發0件，總計18件。 

(4)受理畜牧場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附屬綠能設施容許案件之申請及

審查核發同意文件，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0日核發66件。 

(5)臺南市新設置畜牧設施管理自治條例」自110年10月8日公布施

行。 

4.輔導家畜保險業務： 

持續輔導轄內家畜保險承保農會26家辦理豬隻運輸死亡保險、乳牛

死亡保險及豬隻死亡保險業務。 

5.家畜及家禽生產輔導業務： 

(1)草食動物輔導： 

A.持續輔導轄區內牛、羊、鹿產業團體及產銷班組織運作，產銷

班計養牛9班、養羊2班及養鹿1班。 

B.補助臺南市養鹿協會辦理教育訓練1場次。  

C.110年鮮乳標章查核2場次(辰穎、比菲多)，結果符合規定及配

合優良農產品乳品項目驗證1場次(辰穎)，經驗證機構審核通

過。 

(2)養豬輔導： 

持續輔導本市養豬產銷班組織運作，另輔導養豬生產合作社與養

豬協進會進行養豬產業產銷推廣及政策宣導。 

A.補助本市計臺南地區、新化區、善化區、關廟區、龍崎區及歸

仁區農會，輔導毛豬產銷班舉行班會、政令宣導、教育講習會

共計6場次。 

B.補助臺南市養豬協進會辦理110年度「輔導養豬場現代化轉型

升級-擴大養豬場導入新式整合型設施備宣導會」3場次。 

C.補助臺南市養豬協進會辦理110年度「養豬第二代養豬之豬場

經營管理及汙染防治相關講座」5場次。 

(3)養禽輔導： 

持續輔導本市家禽產業團體組織運作，輔導推動家禽產業之產銷

推廣及政策宣導等業務。 

A.補助臺南市養雞協會辦理110年教育講習訓練計畫1場次。 

B.補助臺南市養雞發展協會辦理110年度辦理會員教育講習訓練

業務計畫1場次。 

C.補助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輔導所轄肉雞產銷班辦理110年度輔

導肉雞產銷班辦理講習業務運作訓練計畫1場次。  

D.補助鹽水區農會辦理110年水禽產銷結構調整計畫及後壁區農

會辦理110年度家禽飼養管理疾病防治宣導計畫各一場次，輔

導水禽產銷班辦理講習教育訓練。 

6.輔導肉品市場營運工作及輔導臺南市肉品市場安南場遷併善化場屠

宰線及相關設施設備增、改建工程：肉品市場遷建案於106年12月

20日與勝冠營造有限公司簽訂契約，107年1月19日開工，截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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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31日止，全案預定進度：57％，實際進度：58.2％，其中牛

隻屠宰線新建工程已完工，持續辦理屠宰許可申請作業。 

7.輔導改善畜牧廢水排放水質及輔導廢水施灌農地業務： 

110年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共計32場。 

8.畜牧場斃死畜禽查核工作： 

110年度辦理畜牧場斃死畜禽處理方式及紀錄查核，共計1,507件

(豬621件、牛115件、家禽671件及羊鹿100件)；採化製處理有

1,140場，均為有效合約、另停養222場，無違法之情事。 

9.違法屠宰查緝工作： 

110年度1-12月查緝18次，查獲4次共計7件，違法屠宰、儲存、販

賣雞、鴨共86隻，其中6案已依畜牧法處罰鍰13.6萬元。 

10.老牛的家營運管理業務： 

辦理參觀民眾導覽解說及環境整理與照護收養之老牛，目前剩5頭

牛。 

11.推廣畜牧場智慧機器之應用： 

(1)補助54場養豬場導入自動化省工設備，包括電動試情公豬車8

台、超音波背脂測定器7台、超音波測孕器29台、斃死豬省工搬

運機12台、母豬分娩欄組18場、仔豬處理省工工作車18台、精子

位相差檢測顯微鏡20台品項。 

(2)補助3場養牛戶多功能智慧型自動推料機。 

(二)地方特定

畜產品推

廣、優良

畜產品查

核輔導 

1.辦理國產畜禽產品等宣導行銷： 

(1)為推廣本市優良家禽肉品，補助台南市農漁畜牧產品推展協會辦

理110年臺南市國產禽品料理在地品嘗推廣活動1場次。 

(2)為推廣本市在地生產之火雞及其料理，補助臺南市下營區公所結

合節日辦理2021年下營區感恩節柚香火雞料理推廣活動。 

(3)為促進受疫情影響甚大之本地產鵝肉，補助中華民國養鵝協會辦

理110年度國產鵝肉行銷推廣活動，宣傳鵝肉、鵝肉相關料理及

加工品。 

(4)補助本市南區區公所辦理古早味臺灣豬肉美味分享活動1場次，

透過傳統臺灣豬肉料理推廣國產豬肉。 

(5)補助臺南市養豬協進會辦理國產豬肉地產地行銷活動2場次，分

別於安定結合胡麻節行銷活動、鹽水嘉年華一同推廣國產豬肉。 

(6)補助臺南市養豬協進會辦理110年度國產健康豬肉推廣活動1場

次，透過營養師授課及國產豬肉料理品嘗，推廣國產豬肉之重要

性。 

(7)為輔導各區特色畜禽產業，結合花海及鵝肉特色補助下營區公所

辦理2021年下營官道花海小農市集畜產行銷計畫一場次。 

(8)為行銷國產羊肉，補助新化區農會至立法院辦理農特產品暨羊肉

推廣活動1場次。 

(9)為推廣在地鮮乳，補助柳營區公所辦理2021柳營牛奶節活動推廣

在地鮮乳1場次。 

(10)為推廣國產優質鹿產品，補助臺南市養鹿協會辦理國產鹿肉暨

鹿茸產品促銷活動1場次。 

2.推動畜禽產品產銷履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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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針對已取得產銷履歷認證之生產畜牧場、屠宰場計7場進行

行政檢查業務，尚符合。 

3.推動有機畜產品驗證及管理計畫： 

配合中央分配抽驗數量完成抽檢3件數及標示查核15場次，品質均

及標示查核均符合規定。 

4.CAS 產品標章及品質查核： 

配合中央分配抽驗數量完成抽檢13件數及標示查核20場次，品質檢

驗均符合規定，標章查核計有1件不符標示規定已函文移案至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轉至當地縣市政府查辧。 

六、農產行銷及

輔導 

 

(一)輔導農民

團體辦理

各項農產

品收購加

工、包裝

改善及分

級包裝設

施計畫 

1.改善現有農產鮮果、加工品包裝，提升農產品質感，共計3案。 

2.辦理加工、貯存、促銷等工作，共計7項農產品。 

3.輔導辦理農產品品嚐、展售促銷活動活動，共計10案。 

4.輔導轄內合法農糧產品加工室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共計

2案。 

(二)玉井農產

加工冷鏈

物流中心 

1.規劃玉井農產加工冷鏈物流中心以提升農產價值與安全，增加臺南

農產品品質與國際市場競爭力，為農民帶來更大的收益。 

2.投入經費5億興建，主體建築2層計2,255坪，成立後預期收購臺南

市及鄰近縣市之青果，執行理集貨、選別、分級、預冷、低溫檢

疫、包裝、加工、倉儲、運銷等作業。 

3.興建工程預定於111年11月發包，112年12月完工。興建後採營運移

轉(OT)方式委由民間廠商營運，預計111年11月徵得經營廠商。 

(三)持續推動

臺南優質

農產品牌 

1.推動南得極品證明標章，持續以在地生產作為主軸，並加入安全衛

生及可追溯品牌精神，加強推廣臺南優良農漁畜產品，保障消費者

「食的安全」及倡導「購買在地食材」。 

2.110年南得極品農特產品共計40件生鮮品及55件加工品，後續將輔

導通路媒合及辦理展售會加強推廣，讓民眾更了解臺南農業特色產

品。 

(四)農產品批

發市場輔

導 

1.輔導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南市綜合農產品批發市場確

實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經營執行。 

2.協助臺南市農產運銷公司向農糧署爭取新化果菜市場電子化交易系

統、場域 AIOT服務監測建置及冷藏庫建置計畫經費，農糧署已核定

補助款5,435萬1,500元。 

3.輔導臺南市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農產批發市場每個月定時繳交

交易月報。 

(五)臺灣蘭花

生物科技

園區 

至110年底，共有84家簽約進駐業者(承租率100%)，累計投資額(興建

農業設施+管銷)197.55億元，累計營業額為287億3,000萬元。 

(六)辦理國內 1.舉辦農產品展售及行銷系列活動，並拓展外銷通路及舉辦國外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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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農產品

行銷 

會： 

(1)辦理農產品行銷展售及推廣活動共計33場次。 

(2)於主要消費地—臺北希望廣場及花博農民市集，辦理時令農特產

展售活動共計9場次。 

(3)輔導農民團體參加國際性之食品展共計2場。 

(4)辦理貿易洽談、媒合會共計1場。 

2.第九屆臺南國際芒果節：  

(1)受 COVID-19疫情影響，結合產區單位以線上直播、宣傳影片拍攝

與推播及透過新聞媒體等方式辦理，共計14場次。  

(2)辦理熱帶水果貿易洽談邀請8國(地區)29家買主與國內50家業者

進行110場次一對一視訊洽談，採購商機1,243萬美元。 

3.2021臺灣國際蘭展： 

受 COVID-19疫情影響，110年度停辦。 

七、出席國際會

議及考察 

 

考察及拓銷農

產品外銷市場 

受 COVID-19疫情影響，110年度無於國外辦理考察及拓銷農產品外銷

市場等活動。 

八、農會輔導及

企劃 

 

(一)農會組織

及金融輔

導 

1.農會會務、金融、財務之輔導及考核： 

(1)會務輔導及考核： 

A.輔導本市各級農會按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

依據農會法考核辦法會同農務、畜牧、運銷及上級農會等有關

單位辦理農會年度考核。 

B.輔導32家基層農會辦理員工在職訓練，聘請專家、學者及有關

人員擔任講師，提高員工專業知識及技能，以加強服務。 

C.召開各級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工作檢討會，以策劃

業務，促進工作之推行。 

(2)金融輔導及考核： 

A.本市轄內32家基層農會信用部截至110年12月底止，存款總額

1,865億元，放款總額1,064億元。 

B.截至110年12月底，本市32家基層農會信用部平均逾放比率為

0.52%，較109年底之0.57%略降，將持續輔導農會留意放款品

質。 

(3)財務輔導及考核： 

A.輔導32家基層農會每年年底前編列該年度事業報告、決算與金

融事業年報及次年度事業計畫與預算，並提送理事會及會員代

表大會審議，完成法定程序。 

B.會同上級農會及有關單位辦理各級農會定期財務監督及臨時財

務監督。 

C.輔導監事會辦理32家基層農會財務、業務及會務定期監察，必

要時辦理臨時監察。 

2.輔導農會培訓專業人才，創新業務經營： 

透過年度考核機制鼓勵32家基層農會辦理創新業務，如創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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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及設計等。 

3.輔導農會辦理專業農業貸款業務及宣傳： 

透過參加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輔導小組會議及授

信審議委員會等會議，加強鼓勵32家基層農會辦理各項專案農業貸

款，及向各農會會員代表及理、監事等宣導，並請向農民轉達辦理

專案農業貸款之優點，並與全國農業金庫合作輔導農會，確保辦理

該項貸款效益。 

4.辦理稻穀及雜糧收購運費補助： 

辦理稻穀及雜糧計畫收購服務到家業務，解決農民勞力不足與運費

負擔，甚受農民歡迎，110年度稻穀、雜糧(玉米)運費補助核撥完

成，合計1,271萬5,241元。 

5.輔導辦理農民節慶祝大會，表揚模範農民： 

績優農業金融人員5位、辦理農民健康保險績優人員6位、辦理青年

農民業務績優人員2位及績優青年農民25位，計38位。 

6.農會信用部業務之監督與管理考核： 

(1)輔導全市轄內32家基層農會信用部切實建立自行查核及稽核制

度，加強內部制衡，防範弊端之發生，甚收績效。 

(2)對金檢單位檢查全市轄內32家基層農會信用部所提糾正及改進事

項，積極追蹤查核，並將改善辦理情形報請農委會核備。 

(3)辦理本市轄內農漁會(信用部)變現性資產查核共37場，以防範弊

端之發生。 

(4)輔導32家基層農會改善存放款比率，並積極催收逾期放款，以增

加收益，確保農會權益。 

(5)輔導32家基層農會辦理內部稽核，並實施定期輪調，以防止發生

流弊。 

7.輔導農會辦理農事、四健、家政推廣教育工作，辦理講習會與其他

技能功能活動，提高農民知識及生產技能： 

(1)於臺南市32全區農會辦理「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區服務計

畫」。 

(2)輔導青農設攤、展售，協助辦理常態性市集如「台南菜市長展售

會」、「青食樂南應大市集」等。 

8.輔導農會辦理青年農業經營及行銷管理等農企業管理技能： 

110年共辦理15場農民學堂課程，多以邀請農業相關領域之農業達

人或專家學者授課。 

9.補助農漁民農業保險經費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試辦農產業保險： 

(1)水稻：區域收穫型-投保1,390件，補助金額223萬元 

(2)香蕉：產量及收入型-投保5件，補助金額1萬1,000元 

(3)木瓜：風速及降雨量參數型-投保19件，補助金額15萬4,000元 

(4)文旦柚：風速參數型-投保274件，補助金額110萬 

(5)番石榴：風速及降雨量參數型-投保4件，補助金額4萬9,000元 

(6)農業設施：颱風洪水型-投保18件，補助金額2萬3,000元 

(7)養蜂：溫度及降水量型-投保1件，補助金額2萬元 

(8)芒果:災助連結型-投保18件，補助金額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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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降水量參數養殖水產保險-投保9件，補助金額17萬1,575元 

(10)溫度參數養殖水產保險-投保121件，補助金額676萬0,315元 

(二)休閒農業

及產業文

化輔導 

1.輔導及協助休閒農場籌設與取得許可登記證：110年度輔導3家休閒

農場進行籌設，仍於土地及設施輔導中，尚未取得許可登記。 

2.輔導休閒農業區強化營運，發展休閒農業特色：本市所轄3處休閒

農業區依農委會「110年度臺南市休閒農業區跨域輔導計畫」核定

結果執行計畫。 

3.輔導農會、公所或民間團體規劃辦理農業產業文化活動： 

共33場，合計25個區動員參加： 

(1)整合性旗艦產業文化活動輔導6場(共13個區自辦或併辦)產業活

動： 

A.關廟區及龍崎區公所辦理鳳梨好筍季(關廟、龍崎)。 

B.麻豆區農會主政辦理臺南市麻豆文旦季(麻豆)。 

C.安南區等五區公所辦理臺南市虱目魚季(安南、將軍、學甲、

北門及七股)。 

D.六甲區農會主政辦理臺南好米季(六甲)。 

E.西港區農會主政辦理臺南胡麻產業文化季(安定、善化及西

港)。 

F.白河區公所主政辦理白河蓮花季(白河)。 

(2)單項、單區產業文化活動輔導18場(共17個區辦理)產業活動： 

A.七股區農會-紅蔥頭產業文化活動。 

B.學甲區公所-唸戀蜀葵花、西瓜紅腳笭 

C.龍崎區農會-龍崎采竹節。 

D.善化區公所-善化草莓季。 

E.南區區公所-鯤喜灣產業文化活動。 

F.仁德區公所-中洲樂農遊。 

G.東山區公所-東山桂圓產業文化活動-「桂」「蜜」輕旅行。 

H.鹽水區農會-鹽水現風華 意番好滋味活動 

I.山上區公所-山上木瓜節。 

J.大內區公所-大內酪梨節。 

K.左鎮區農會-左鎮白堊節。 

L.下營區公所-下營新四寶。 

M.官田區農會-官田菱角節。 

N.東山區農會-東山咖啡季。 

O.新市區農會-新市毛豆節。 

P.北門區農會-北門 HARU洋香瓜。 

Q.新化區農會-新化五寶節。 

(3)輔導民間團體2場產業活動： 

A.臺南市盆栽協會-臺南市盆栽展覽。 

B.大臺南花菓盆栽協會-臺灣花菓盆栽展。 

4.推動休閒農業區規劃新設4區：辦理東山、後壁、下營及新化休閒

農業區籌設作業，已完成規劃報告，報請農委會審查中。 

(三)推展新農

人計畫 

1.辦理青年農民輔導計畫-農民學堂課程，並根據青年農民需求，開

設後續農民學堂課程：110年共辦理15場課程，多以邀請農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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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農業達人或專家學者授課，提供入門新農人在作物種植選擇

與栽種技術知識上的學習，輔導範圍包含：作物栽培、病蟲害管

理、土壤肥培管理、加工分裝及流通、市場行銷、農場經營管理等

項目。因疫情因素未達目標20場，111年度將視疫情持續辦理。 

2.重新彙整及清查青年農民資料庫，輔導青年農民總計約1,700人，

分別從事果樹、稻米、雜糧及蔬菜等作物之生產，其中年收入百萬

以上者有180位。 

3.建置青年農民農產品銷售平台並協助產品行銷： 

建置臺南青農農產品銷售平台「台南菜市長」平台協助產品行銷，

並與南紡購物中心、台糖長榮酒店等百貨飯店業者合作舉辦農民市

集，行銷臺南青農之優質農特產品。 

4.辦理捌肆農學院： 

媒合農會、農友及休閒業者與崑山科技大學辦理。 

5.輔導農會成立相關人力技術團： 

(1)農業技術團1團 

(2)人力活化團6團：因疫情因素致未達執行目標，111年度將視疫情

狀況輔導農會辦理。 

(3)農機代耕團0團：農民經使用胡麻割綑機發現人力收割成效較

佳，後續仍以人力收割為主。 

(4)協助引進農業外勞外展3團：因疫情因素致未達執行目標，111年

度將視疫情狀況輔導農會辦理。 

(5)乳牛飼育業外勞0場：因員額已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109年

12月15日起暫停受理申請。 

九、農村規劃及

農地管理 

 

(一)推動農村

再生計畫

及落實農

地農用 

1.輔導社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 

(1)輔導社區參與培根課程：截至110年12月底，計有74個社區完成

關懷班、11個社區完成進階班、16個社區完成核心班、135個社

區完成再生班，共計238個社區參與。 

(2)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共計通過4個社區： 

A.110年8月23日召開第1次農村再生計畫現勘暨審查會，有2個社

區送審並修正通過，分別為歸仁區大潭社區及仁德區中生社

區。 

B.110年9月7日召開第2次農村再生計畫現勘暨審查會，有2個社

區送審並修正通過，分別為佳里區安西社區及玉井區竹圍社

區。 

2.爭取中央主管機關補助農村再生實質建設：110年度農村再生執行

計畫獲得中央補助經費2,432萬元。 

3.農業用地變更非農業使用之審查核定192件。 

4.農地申請賦稅減免優惠案件抽查931件。 

5.農地農用管理： 

(1)農地改良43件。 

(2)農業用地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抽查961件。 

6.農舍興建資格審查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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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 

(1)根據農委會之全國農地利用綜合規劃指導原則，蒐集及盤點轄內

農業發展情形相關資料。 

(2)配合內政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協助農業單位基本資料蒐集與農

產業空間規劃，作為區層級農業部門空間規劃指導。 

十、農業工程及

農路改善 

 

辦理市內各區

農路拓修整建

改善 

辦理市內各區農路改善工程及農田排水渠道改善工程： 

1.颱風災後復建農路工程： 

(1)109年後續復建工程核定6件，工程經費2,445萬5,000元，5件已

完工，1件施工中。 

(2)110年度0605豪雨核定23件，工程經費5,732萬7,000元，4件發包

中，16件施工中，3件已完工。 

(3)110年度7月及8月豪雨核定97件，工程經費19,333萬2,000元，26

件設計中，41件發包中，29件施工中，註銷1件。 

(4)110年度9月璨樹颱風核定6件，工程經費1,086萬7,000元，4件設

計中，2件發包中。 

2.110年度核定農路改善工程計有450件，總核定經費計3億5,434萬

2,000元，改善農路總長度計115.93公里。因疫情缺工影響未達

標，111年度將持續辦理。 

3.鹽水溪七甲橋改建工程，總經費7,105萬元(中央補助款5,600萬

元，市府農業局配合款1,505萬元，由水利局負責辦理改建工程)，

於109年4月20日開工，110年4月8日完工，橋寬由6.5公尺拓寬為

8.5公尺，橋長為88公尺，通洪面積由187平方公尺提升至340平方

公尺，大幅改善鹽水溪瓶頸段通洪問題。 

十一、建築及設

備 

 

配合低碳城市

補助畜牧場設

施 

補助畜牧場改善沼氣發電設備1場、設置風扇馬達變頻器3場、廢水池

曝氣機馬達變頻器1場，畜牧場設置沼氣發電每日可節省電費15～25%

電費，變頻器可節能35%電費，並可減少設備耗損。 

十二、農漁民保

險 

 

補助農民保險

及農漁民健康

保險 

1.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農會會員、非農會會員被保險人合計116,846

人(勞工保險局110年12月資料)。 

2.農民健康保險本府補助30%，110年底止已負擔保費1億1,099萬

3,000元。 

3.110年農民職災保險費206萬5,000元。 

十三、農漁民福

利 

 

補助本市轄內

老農津貼 

1.輔導農會辦理老年農漁民福利津貼業務：老農津貼改制後本府需負

擔每人每月2,000元，110年度已負擔老農津貼費用為12億4670萬

元、漁民福利津貼2億5,0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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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農民儲蓄養老，增進農民退休生活保障，自110年1月1日起開

辦至12月底共有1萬1,599人參加。 

貳、漁業管理與

輔導業務 

 

一、漁業管理  

(一)沿近海漁

業輔導及

管理 

1.辦理漁筏監理檢丈及漁船筏汰建註冊：漁筏檢查713件、汰建12

艘。 

2.核發漁船(筏)漁業執照、船員手冊及漁船購油手冊： 

(1)核發漁船漁業執照92件、漁筏漁業執照226件、漁筏監理執照151

件、船員手冊880件及漁船購油手冊312件。 

(2)完成18艘兼營娛樂漁筏之定期檢查及漁業執照換發。 

(3)漁業管理創新便民政策： 

A.漁業證照期滿換發「隨到隨辦」便利措施，代填申請書，配合

漁業政策宣導、迅速簡便完成換發，廣獲肯定好評，110年度

共服務漁民47人次。 

B.設置漁港及近海管理所專屬網頁及 Line官方網站 QR code 連結

條碼，可即時接收及查詢最新相關漁政訊息。 

3.辦理漁船筏漁業優惠用油補助及遭難漁民救助： 

(1)辦理漁業用汽油補助，計補助漁船筏995艘，補助油量1,852,440

公升，補助金額1,631萬9995元，減少漁民漁業經營成本。 

(2)宣導「動力漁船所有人保險獎勵辦法」，積極推動漁船保險補助

制度，輔導漁船筏保險申請計531艘動力漁船保險費(南縣區漁會

252艘、南市區漁會279艘)，補助金額計230萬2,568元整(南縣區

漁會98萬6,655元、南市區漁會131萬5,913元)。 

4.辦理非本國籍船員輔導及管理： 

辦理外國籍漁船船員證計印尼籍53人、越南籍3人、菲律賓籍23

人，共計79人。 

5.辦理淺海牡蠣養殖輔導及管理： 

(1)補助南市區漁會辦理淺海牡蠣養殖產業輔導計畫，辦理奬勵業者

補助回收淺海牡蠣養殖設施，暫置集中區回收廢棄蚵架及保麗

龍，總經費448萬元。 

(2)輔導淺海牡蠣養殖蚵棚及保麗龍清理作業，申報放養蚵棚9,645

棚，委託廠商至各蚵棚回收8,290棚，回收率86%，110年回收蚵

棚開口契約清理費用共花費 1,613萬 1,648元，清理量共計

3,070,070公斤。保麗龍每塊回收獎勵金為40元，計回收32,609

塊；另一方面，110年回收之保麗龍清理費用計180萬元，清理量

32,890公斤，達到減少保麗龍污染海岸的效益。 

(3)漁業署補助「向海致敬-養殖漁業源頭管理工作計畫」，補助漁民

191人次，購買改良式浮具48,002顆，總經費計3,645萬5,591

元，辦理蚵棚廢棄物清理工作及新式蚵棚創意研發競賽經費計

2,164萬6,000元，辦理蚵棚廢棄物再利用及相關推廣等工作經費

483萬元，以落實養殖漁業源頭管理之各項工作。 

6.辦理各種近海漁業輔導管理及相關漁業法令修訂： 

(1)配合漁業署辦理「刺網漁業轉型輔導措施」，輔導刺網漁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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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支釣或曳繩釣漁業，110年補助經費1,400萬元，完成主營刺

網漁船70艘轉型。 

(2)補助中山大學張懿教授95萬元規劃區劃漁業權，俾未來讓漁民申

請入漁，落實淺海牡蠣養殖合法化，俾納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體

系，保障淺海牡蠣養殖漁民權益。 

(3)輔導南縣區漁會經營八掌溪以南至曾文溪以北之市轄3浬內海域

專用漁業權，鼓勵漁民申請入漁權，保障合法漁業作業行為。並

輔導該會依規定每年填報漁業權區執行成效報告，報漁業署審

核。 

(二)沿近海漁

業資源維

護及管理 

1.辦理漁業資源保育、魚苗放流、人工魚礁清理與追蹤及取締非法捕

魚： 

(1)補助南縣區漁會辦理「110年度魚苗放流」活動，補助經費9萬

元，放流29,100尾黃鰭鯛以恢復漁業資源，增加漁業生產力。 

(2)輔導民間辦理沿近海漁業魚苗放流及保育工作活動計18場，放流

魚種包括烏魚、黑鯛、布氏鯧鰺及黃錫鯛等，總計放流58萬

2,914尾魚苗，投入總經費達332萬6,000元。 

(3)配合110年海巡署執行取締非法捕魚工作，共查獲違規案件4件，

送各主管機關依法核處。 

(4)成立「臺南市漁業資源巡護小組」取締距岸3浬內違規投放漁具

巡查宣導16件，並共扣1,690個籠具、浮標旗48支、鐵錨41支等

漁具，裁罰9萬元，以有效管理及維護本市海域漁民作業秩序。 

(5)利用手機船舶海上定位 APP，監控海域漁船作業區內船舶，如有

發現違規錨泊商貨輪情事，即聯繫相關單位妥處，以協助解決干

擾漁民漁撈作業問題，本年度計通報5次。 

2.鼓勵漁船筏落實海洋廢棄物回收，維護海洋環境，增益漁業資源： 

漁業署補助推行刺網漁業漁具實名制經費約132萬元，辦理刺網網

具標示推動工作，針對網具確實執行製作識別標誌，廢棄魚網回收

獎勵計7,000公斤，以維護海岸環境清潔及漁業資源永續。 

3.配合中央政策辦理獎勵自願休漁計畫： 

辦理漁業署110年度獎勵漁船筏休漁計畫，促進海洋漁業資源培

育，有漁船筏918艘申請，合格者916艘；計核發獎勵金額2,022萬

5,000元。 

(三)漁港規劃

管理維護

工作 

1.辦理漁港港區規劃工作： 

(1)海洋委員會110年補助71萬元，辦理將軍漁港垂釣區環境改善及

設置監視系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10年補助372萬6,000

元，辦理海廢暫置區設置及廢棄物處理及漁港防疫消毒。 

(2)內政部營建署補助109年臺南將軍溪口至曾文溪口海岸變遷分析

評估及復育計畫探討，委由成功大學辦理海洋資源調查(基本資

料蒐集、地形水深補充調查、氣候變遷影響評估調查、海岸地形

變遷機制分析)，建立與在地連結之永續海岸管理機制。 

(3)110年辦理安平漁港港區及支航道水域巡護移除無籍船3艘、船體

1件、廢棄蚵棚40棚、牡蠣10棚及220個籠具、漁網20件、護船墊

3件，以維護港區安全。 

(4)結合觀光旅遊局於將軍漁港舉辦「2021台南將軍吼音樂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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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5)110年安平漁港組成聯合稽查小組取締勸導漁港區販賣爆竹及碼

頭區域禁止施放鞭炮煙火，計開立90張勸導單(禁止垂釣47件、

施放爆竹煙火42件及設攤1件)，極力維護港區及船筏主財產安

全。 

(6)辦理將軍漁港及安平漁港綠色港口規劃： 

建立綠色港口廢棄物分類及處理能量模式，110年度漁港廢棄物處

理總量為57,800公斤(漁業網具8,500公斤、廢棄物30,480公斤、

廢玻璃纖維18,820公斤)，並搭配廢棄網具回收獎勵方案及漁港海

廢暫置區設立，以建立漁民將自有漁船廢棄網具回收機制，形塑

優質綠色港口環境。 

2.辦理船筏進出漁港及停泊規劃申請： 

(1)依據漁港法規定辦理本市各漁港區船筏停泊配置，且公告本市所

轄各漁港最大設籍停泊船筏艘數及可提供船席艘數，俾利船筏進

出停泊管理。 

(2)辦理漁業署委託安平漁港遊艇碼頭管理業務，110年度收取停泊

設施管理費計1,348萬8,954元。 

(3)為考量本市將軍漁港多元化發展之可能性，公告指定區域休息碼

頭做為船舶停泊及乘客上下使用，以維護漁港及泊地停泊秩序及

乘客安全。 

(4)考量安平漁港已達最大設籍停泊船筏艘數及業務需要，辦理公告

迄111年12月31日止，安平漁港及泊地暫停辦理本市籍以外漁船

(筏)新設籍、轉籍、汰建權轉入及寄港業務，以維護漁港及泊地

停泊秩序及安全。 

(5)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0年7月24日發布的「漁港垂釣區防疫指

引」及「第一類漁港垂釣區防疫管理措施」，增加開放安平漁港

北外防波堤垂釣區，並同步於7月26日公告「臺南市將軍漁港垂

釣區之防疫措施」，以適度調整新冠肺炎管理措施，並提供更多

空曠通風較安全的垂釣休憩場域讓民眾舒緩身心。 

3.辦理漁港港區清潔維護及環境廢棄物清除工作： 

(1)辦理本市將軍漁港清潔維護工作，總計經費585萬元，維護港區

優質環境，提升漁業永續發展，並透展推廣觀光休閒漁港目標。

工作項目如下︰ 

A.110年度臺南市將軍漁港港區環境清潔維護工作案，總經費300

萬元。 

B.110年將軍漁港垂釣區等區域清潔維護工作，總經費55萬元。 

C.110年度臺南市第二類漁港暫置區廢棄物處理(開口契約)，總

經費230萬元。 

(2)辦理安平漁港清潔與安全維護工作，總計經費504萬9,000元，維

護港區優質環境，提升漁業永續發展，並透展推廣觀光休閒漁港

目標。工作項目如下： 

A.110年安平漁港港區暨垂釣區清潔維護工作，總經費389萬

9,000元。 

B.110年安平漁港零星指派工作(開口契約)，總經費40萬元。 

https://fishingharbor.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537&s=7713540
https://fishingharbor.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5537&s=77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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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0年安平漁港暫置區及港區廢棄物處理工作(開口契約) ，總

經費75萬元。 

4.維護漁港設施並進行必要之零星修繕： 

(1)完成本市各漁港(安平漁港除外)公共設施修繕維護工作計15處，

結算經費369萬2,923元。 

(2)完成安平漁港水電修繕工程(開口契約)，經費82萬0,874元。 

(3)完成安平漁港土木修繕工程(開口契約)，經費92萬3,483元。 

(4)完成安平漁港遊艇修繕工作(開口契約)，經費30萬元。 

(5)完成安平漁港遊艇碼頭設施(含岸水電)設置工作(開口契約) ，經

費50萬元。 

(6)完成天然災害漁港設施修復及廢棄物清除(開口契約)，結算經費

11萬元，完善颱風豪雨(後、期間)災害修復清除工作。 

(7)完成臺南市漁港(安平漁港除外)相關設施損壞修復及廢棄物清除

(開口契約)，經費255萬元。 

5.辦理漁港土地及設施活化利用，110年完成5件土地標租案，1件辦

理中： 

(1)完成將軍漁港商二用地(將軍區山子腳段3535-44、3535-137地

號)，由立海佳企業社以年租金率5.1%承租，租期自民國110年8

月16日起至民國120年7月15日止計9年11個月。 

(2)完成臺南市將軍漁港水產加工二用地標租(將軍區山子腳段3535-

50地號)，由許正德以年租金率5.1%承租，租期自民國110年10月

4日起至民國120年9月3日止計9年11個月。 

(3)完成臺南市將軍區山子腳段3535(部分)地號標租案，水域範圍

(90m*125m)，由國際海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年租金率5.16%承

租，租期自民國111年1月14日起至民國120年1月13日止計9年。 

(4)完成臺南市將軍漁港修造船廠及曳船道用地(含建物及設備)標

租，由國際海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年租金率5.27%及建物

年租金率50.33%承租，租期自民國110年12月2日起至民國119年

12月1日止計9年。 

(5)完成臺南市安平區漁港段1265及1272地號2筆市有土地標租案，由

劉文琦以年租金率6.5%承租，租期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至民國

130年12月31日止計19年。 

(6)110年12月27簽辦臺南市將軍漁港曳船道用地將軍區山子腳段

3535-24地號標租案。 

二、漁業建設  

改善漁港公共

設施機能、活

化漁港設施功

能及安全維護 

1.辦理漁港港區道路、路燈、導航燈及標識燈增設及養護工程： 

(1)安平漁港支航道導航燈柱(座)移除工作，經費95萬元，完成拆除

航道舊燈塔遺址6座。 

(2)完成將軍漁港路燈設施及改善工程，總經費200萬元，新設19座

路燈照明。 

(3)將軍漁港垂釣區監視器及主機增設採購，總經費20萬元，完成垂

釣區1處監視器設置。 

(4)臺南市第二類漁港海廢暫置區監視器設置，總經費50萬元，完成

青山、北門及蚵寮漁港3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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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漁港相關設施(含基本設施、公共設施、一般設施及綠美化)整修工

程： 

(1)完成安平漁港污水納管工程，經費120萬元。 

(2)安平漁港支航道導航燈柱(座)移除工作，經費95萬元。 

(3)完成將軍漁港曳船道上架設施軌道增設修復工程，總經費950萬

元。 

(4)完成將軍漁港設置盥洗設施，總經費77萬5,000元。 

(5)完成青山漁港南突堤曳船道興建及碼頭地坪加高工程，總經費

656萬8,000元。 

(6)完成青山漁港南防波堤站場拆除工程，總經費165萬元。 

(7)完成將軍漁港路燈設施及改善工程，總經費200萬元。 

(8)完成將軍漁港直銷中心頂樓防水設施改善工程，總經費149萬

4,000元。 

(9)完成下山漁港岸壁碼頭改善工程，總經費4,376萬6,574元。 

(10)規劃辦理將軍漁港觀光魚市直銷中心汙水改善工程，經費1,070

萬元，111年進行施工。 

3.辦理漁港泊地及航道疏浚清淤工程： 

(1)完成109年度將軍漁港航道疏浚工程，經費756萬元，完成疏濬量

55,523立方公尺。 

(2)完成109年青山漁港航道疏浚工程，經費1,694萬元，完成疏濬量

54,895立方公尺。 

(3)完成109年度北門漁港航道疏浚工程，經費552萬元，完成疏濬量

19,390立方公尺。 

(4)完成109年度鹿耳門溪出海口航道疏浚清淤工程(開口契約)，經

費425萬元，完成疏濬量26,000立方公尺。 

(5)規劃辦理110年度鹿耳門溪出海口航道疏浚清淤工程(開口契

約)，經費425萬元，111年進行疏濬作業。 

(6)規劃辦理青山漁港外港區航道疏濬工程(開口契約)，經費2,000

萬元，111年進行疏濬作業。 

參、動物衛生保

健與保護 

 

一、動物防疫  

(一)強化家畜

場及家禽

場疫情通

報系統 

1.建立並更新家畜禽場及動物防疫人員基礎資料庫：計更新家畜場

917場、防疫人員1,408人次；家禽場5,157場、防疫人員120人次。 

2.蒐集及告知國內外家畜禽保健及防疫資訊：計家畜類52次、家禽類

240次。 

3.辦理家畜禽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疫情處理及逆向追蹤： 

(1)辦理家畜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計11場次、疫情處理5場次、逆

向追蹤6場次。 

(2)辦理家禽場主動與被動疫情通報2場次、逆向追蹤2次。 

4.轄區內疫情訪視調查：計家畜場2,555場、養禽場1,649場次。 

5.辦理家畜禽傳染病及海外惡性傳染病血清學採樣監測及草食動物結

核病、布氏桿菌檢驗工作： 

(1)辦理家畜傳染病(豬瘟、口蹄疫及牛流行熱)等血清學採樣監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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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7,090頭次及草食動物結核病、布氏桿菌檢驗工作計49,496頭

次。 

(2)辦理家禽海外惡性傳染病監測及通報：家禽場9,660件次、家禽

理貨場420件次、寵物鳥店28件次、寵物鳥繁殖場28件次及輸出

鳥類繁殖場252件次。 

(二)輔導家畜

場及家禽

場自衛防

疫工作 

1.辦理家畜場及家禽場自衛防疫消毒工作： 

(1)辦理家畜場空舍、場內及周邊道路防疫消毒1,807場次。 

(2)辦理家禽場空舍、場內、週邊道路及高風險禽場周邊道路防疫消

毒6,620場次。 

2.加強查核及輔導肉品市場消毒防疫工作計669場次。 

3.辦理消毒防疫工作： 

(1)家畜禽場專業區及周邊公共區域消毒工作，共計7,875場次。 

(2)寵物鳥繁殖場及濕地保護區消毒防疫工作，共計112場次。 

4.辦理生物安全與疾病防治宣導：家畜場計35場次，防疫輔導1,502

人次、家禽場計21場次、防疫輔導1,092人次。 

5.辦理輸出入家畜禽追蹤檢疫工作：計家畜5場次，164頭次；家禽輸

入追蹤檢疫59場次。 

6.辦理乳牛冷烙編號及乳羊耳標計5,830頭次。 

7.觀賞鳥輸出相關業務(輸出鳥類登記、採樣、核發健康證明書)：觀

賞鳥採樣7場次，252件次，核發觀賞鳥健康證明書7件。 

(三)加強家畜、

家禽疫苗注

射及抗體監

測 

1.輔導家畜疫苗注射，強化家畜群體免疫成效：3,438場次。 

2.辦理家畜肉品市場逢機採樣監測及抗體異常逆向追蹤查核：1,607

場次。 

3.辦理家畜禽重要傳染病監測採樣工作及免疫成效輔導： 

(1)辦理家畜重要傳染病監測採樣計7,090件次。 

(2)辦理家禽重要傳染病監測採樣計8,700件次。 

4.辦理家畜禽血清抗體監測結果分析：計家畜350件次、家禽2,900件

次，抗體不佳輔導家畜18場次、家禽44場次。 

5.非洲豬瘟防疫監控，化製場斃死豬採樣監測58頭次及肉品市場查核

運豬車輛 GPS系統計4,783車次。 

6.110年4月15日新北市發生我國本島首例牛結節疹確診案例，立即成

立「臺南市動物疫災（牛結節疹）緊急應變中心」，並完成全市170

場28,502頭牛隻免疫工作。 

(四)協助家畜

場及家禽

場控制疫

情 

1.辦理家畜禽法定傳染病之控制，計家畜5場次、家禽0場次。 

2.家畜禽疾病之控制： 

(1)輔導乳牛、乳羊畜牧場控制乳房炎：計203場次。 

(2)視家畜禽場實際需求建立專案輔導模式：110年本市未發生此類

疫情。 

3.辦理家畜禽非法定傳染病之控制：家畜69場次。 

4.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之緊急防疫處置及後續消毒復養相關措施：

110年本市未發生此項疫情。 

5.辦理家畜禽重要境外傳染病之緊急疫情處理：110年未發生此項緊

急疫情。 

二、動物公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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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一)強化疾病

檢診與防

疫輔導工

作 

1.建構完善家畜禽及水產動物疾病診斷服務，提供所轄家畜禽場正確

且快速診斷服務計快速診斷服務：計1,088場次，2,662件。 

2.提供家畜禽及水產動物微生物分離鑑定、藥物敏感性試驗、分子生

物學檢驗工作與重要病原分離與保存工作：計2,612件次。 

3.辦理疾病診斷、控制策略與用藥輔導教育宣導會：計16場次。 

(二)輔導水產

養殖場自

衛防疫工

作 

1.加強水產動物養殖場疫情訪視，及建置疫情通報系統：計訪視443

場次。 

2.加強轄內水產動物產業團體聯繫，強化疫情通報系統：與轄內養殖

協會及班會合辦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與飼養管理講習會16場。 

3.蒐集及告知國內外重要水產動物疾病與防疫資訊：發布新聞稿並配

合防治用藥宣導進行告知，共計16場次。 

4.提供養殖池水質檢驗：計檢驗1,926場次(亞硝酸鹽、總氨、溶氧、

鹽度及酸鹼值)7,699件。 

5.輔導養殖池池水改善、消毒等衛生管理措施：計443場次。 

6.辦理水產動物疾病防治及用藥教育宣導：計16場次。 

7.強化轄內主要飼養魚種石斑魚重要病毒性疾病(神經壞死病毒、虹

彩病毒)監測與輔導：計142場次284件。 

(三)協助畜禽

水產養殖

場控制疫

情 

1.辦理輸出水產動物疾病監測採樣與送檢，縮短輸出檢疫時程：計採

樣送檢6場次450件。 

2.家畜禽及水產動物疾病病原監測及防疫輔導：577場次。 

(四)動物用藥

品輔導與

管理 

1.抽驗巿售動物用藥品品質：計12件。 

2.動物用藥品製造(販賣)業者、飼料廠(自製自配戶)及畜牧場查核原

料藥、動物用處方藥品使用情形：計501場次。 

3.辦理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審查核發、變更及註銷計286件。 

4.辦理動物用藥相關法規宣導會：計2場140人。 

(五)畜牧場動

物用藥監

測 

1.畜禽產品動物用藥殘留採樣檢驗計牛乳87件、羊乳50件、雞蛋80

件、鴨蛋29件、鴨肉96件、雞肉166件及鵝肉88件，共計596件。 

2.肉品市場及畜牧場磺胺劑、受體素等藥物殘留逆向追蹤：計畜牧場

磺胺劑殘留預警監測計5件及肉品市場逆向追蹤計1件。 

3.藥物殘留陽性戶訪查輔導及違規查處，計輔導66件及違規查處6

件。 

4.畜牧場安全用藥宣導計935場次。 

5.輔導畜牧場正確用藥及防範藥物殘留計宣導4場次，368人次參與。 

(六)化製場防

疫衛生管

理 

1.化製場衛生防疫查核、輔導及抽驗化製產品：計查核、輔導273場

次。 

2.化製原料運輸車輛防漏及密閉設備查驗12輛車次，執行道路攔查19

次，共攔查147車次，無發現違法行為。 

3.審查化製原料來源單： 

(1)審查化製原料來源單11,451件。 

(2)勾稽查核化製原料來源單共50場次，計查核485張。 

(3)查核化製原料運輸車之作業情況共499車次。 



 24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動物保護  

(一)加強改善

公立動物

收容處所

設施 

1.加強改善動物之家善化站及灣裡站：二站啟用迄今已逾20年，園區

動物舍鏽蝕損害嚴重，本案109年開工，110年竣工，總工程費計

8,388,028元，完工後提供收容動物擁有更舒適收容環境，並對本

市推動動物保護形象的正面效益。 

2.多功能教育園區案： 

(1)本案前置規劃招標案於108年12月25日決標，廠商刻正依契約辦

理前置規劃相關事宜(包含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興辦事業計

畫及用地變更)。 

(2)於109年12月14日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書核定、於110年5月18日

完成先期規劃報告書核定，廠商刻正進行興辦事業計畫作業。 

(3)於110年8月委託工務局代辦後續設計監造及工程，本案設計及監

造招標案於110年12月30日決標。 

(二)辦理動物

收容管理

業務 

加強辦理動物收容管理業務： 

1.犬貓收容量7,334頭，與109年同期7,054頭增加280頭(+4%)。其中

政府捕捉數量4,481頭，與109年同期4,490頭減少9頭(-0.2%)；飼

主送交數量42頭，與109年同期84頭減少40頭(-50%)，民眾拾獲送

交數量2,811頭，與109年同期2,480頭增加331頭(+13.3%)。 

2.犬貓安樂死0頭。 

(三)辦理動物

認領養工

作 

1.加強提升有主犬貓認領業務：共計241頭。 

2.加強提升動物認養業務： 

(1)持續推廣「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強化收容所犬隻訓

練，並透過 LINE推播、認養小站、認養專車等多元管道，積極推

廣認養以紓解收容壓力，犬貓認領養數量達2,596頭。 

(2)110年度因疫情影響，認養會停辦多場且民眾至動物之家參訪人

數減少，故認領養數未達原預計之4,500頭。 

(四)辦理被認

養動物絕

育工作 

110年度辦理認養動物絕育計1,395頭： 

110年度因疫情影響，認養會停辦多場且民眾至動物之家參訪人數減

少，相對認養動物數減，辦理認養動物絕育數量亦減，故絕育數未達

目標。 

(五)辦理動物

認養宣導

教育活動 

多元管道加強平面及網路動物認養宣導工作： 

1.打造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 

持續辦理「毛小孩職訓及就業輔導中心」，聘請專家強化訓練動物

之家收容犬隻，並開設9場訓練專班，提升志工訓犬技能；藉由製

作精美毛小孩求職履歷，透過 LINE 推播，提升毛小孩曝光度。110

年度成功媒合481隻毛小孩就業。 

2.辦理流浪動物認養活動：  

(1)公私協力推廣認養，結合民間動保團體以及國內知名大型量販業

者(家樂福)合作，110年度計辦理48場認養宣導會。 

(2)110年11月13日辦理「毛孩不用顧家，來台南𨑨迌」大型動物保

護宣導活動，推廣認養並提升市民愛護動物觀念。 

3.認養活動及動保觀念宣導(LINE、新聞稿、FB)： 

(1)政府方面：透過市府網站、LINE推播認養會訊息計5則，以 LED宣

傳動物保護念計7,284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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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間方面：結合動保團體資源，FB宣導動物保護及認養會活動。 

4.推廣寵物櫥窗認養小站，提升認養率： 

與魚中魚寵物水族館安平店、魚中魚寵物水族館永康店、金王子寵

物倉儲量販店、愛諾寵物生活館東門店、愛諾寵物生活館崇德店、

愛諾寵物生活館臨安店、燕翬寵物、奧斯卡寵物新營中山店、奧斯

卡寵物新營西門店、汪汪歡樂營等10間寵物店家合作推動認養小

站，拓展認養點。 

5.由志工團協助成立臉書專頁「善收的汪哥與喵姐」、「灣裡收容所的

豆哥與凱蒂」提供有意願的民眾參與志工工作，協助宣導及認養活

動，讓大眾了解及推動動物保護觀念。 

6.以尊重生命的理念於110年5月1日正式啟動「臺南市街道犬貓大體

處理作業」，自5月份開始至12月底共收1,617隻犬貓大體。 

7.為增加飼主與毛小孩出遊的選擇於110年6月25日發布「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辦理寵物友善空間標章認證作業要點」，至12月31日已有82

家業者申請寵物友善空間標章，將持續推廣業者加入。 

(六)辦理工作

犬計畫 

推動「毛小孩職訓與就業輔導中心」，提升認養率： 

1.打造多類型工作犬，擴大認養對象，並透過聘請專家強化訓練動物

之家收容犬隻，提升認養率。 

2.110年度開設9場訓練專班，提升志工訓犬技能。 

3.藉由製作精美毛小孩求職履歷，透過 LINE 推播，提升毛小孩曝光

度。 

4.110年度成功媒合481隻毛小孩就業。 

(七)動物保護

法推動執

行 

1.辦理動物保護違法案件稽查、取締、行政處分、受理民眾陳請申訴

案件及結合本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辦理動物認養及教育宣導等活

動： 

(1)辦理動物保護違法案件稽查取締計19,992件，裁罰80件。 

(2)受理民眾陳請申訴案件計1,977件。 

(3)辦理「建構友善動物保護計畫」，並結合本市民間動物保護團體

辦理動物認養及教育宣導等活動計439場次。 

2.辦理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管理、查核、輔導設置及執行「動物科學應

用機構查核輔導要點」:本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現場查核1場次，書

面審查6場次。 

3.配合「畜禽人道屠宰準則」及「動物運送管理辦法」執行畜禽人道

屠宰及動物運送相關查核工作計103場次。 

4.舉辦動物保護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及大型動物保護宣導活動： 

(1)舉辦110年度國中小動物保護教育宣導繪畫比賽，希望學生們透

過參與活動能對動物保護有更深的體認，參賽作品共計405件，

評選出56件得獎作品。 

(2)辦理「豆哥」與「凱娣」前進校園計畫，共至26所學校進行宣

導，總參與人數約3,152人。 

(3)110年11月13日辦理「毛孩不用顧家，來臺南𨑨迌」大型動物保

護宣導活動計1場次。 

(4)為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指引措施，防疫期間動物保護宣導活動及校

園宣導暫停辦理，爰此活動場次未達目標，111年度視疫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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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5.補助依法設立之動物保護團體辦理動物保護宣導及犬貓絕育：動物

保護宣導35場次、辦理犬貓絕育7,466隻。 

6.辦理犬隻免絕育及繁殖申報作業：731件。 

(八)寵物登記

及寵物業

管理 

1.執行「寵物登記管理辦法」、公告、稽查及教育宣導等工作；辦理

犬貓登記管理、辦理特定寵物業者輔導管理及查核評鑑。 

(1)辦理犬貓寵物登記18,016件、稽查7,859件及教育宣導439件。 

(2)管理197家寵物登記合約處所(寵物登記站)。 

(3)計辦理特定寵物業者輔導管理及查核3,051場次。 

2.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110年度特定寵物業評鑑依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110年5月19日農牧字第1100219533號函取消辦理。 

(九)寵物食品

業管理 

1.執行「寵物食品業者申報辦法」工作：辦理民眾檢舉案1件。 

2.查核寵物食品標示，受理民眾寵物食品案件申訴：民眾檢舉案2

件、裁罰宣稱療效1件。 

(十)寵物及野

生動物疾

病防治救

助 

1.辦理「寵物及野生動物疾病防治計畫」及狂犬病預防注射、監測： 

狂犬病預防注射頭數74,822頭，監測140件。 

2.辦理大型狂犬病注射及教育宣導活動： 

計辦理狂犬病注射及教育宣導活動527場次。 

(十一)流浪犬

捕捉管制 

1.辦理臺南市轄區流浪犬申請捕捉： 

犬管制通報案9,283件,犬捕捉數4,287頭。 

2.辦理犬貓急難救助： 

犬貓急難救援受理案件計2,280件(犬1,245件、貓1,035件)，犬貓

急難救援頭數計361頭(犬244頭、貓117頭)。 

3.協助流浪犬貓進行絕育及認養： 

(1)110年協助 TNVR 7,466頭，TNA 1,395頭 

(2)TNA 係為辦理被認養動物絕育工作，110年度因疫情影響，認養會

停辦多場且民眾至動物之家參訪人數減少，相對認養動物數減，

辦理認養動物絕育數量亦減，故絕育數未達目標，將透過多類型

工作犬、LINE推播及認養會等方式加強宣導及推廣認養。   

 


